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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89_E8_A5_BF__c122_485905.htm 监管失职追究，是近年

中央实施官员问责制以来，被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这里有

明显的两种声音：一种是认为监管失职应当严格追究，官员

问责应当大力推广，处理的力度还要加大；另一种声音则是

：失职的追究有为了平息民愤而滥责无辜的现象，有的被处

分追究的官员其实同发生的事件并没有直接的责任关系，是

被以“株连”的方式不恰当地追究的。因此有的责任人被追

究后，心里并不服气；有的表面上被追究后，不久又重新使

用，处分成了演戏；有的处分后官员不满意，群众也不满意

，他们认为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责任人。“官员问责”在总体

上得到社会的认同，仔细一分析则其中问题不少。作为一个

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我觉得行政法和行政管理制度上的这种

现象，很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一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退出市场，放权给经济主体和行业自律

组织进行自我协调和管理。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政府权力比

起计划经济时代要超脱得多。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需要

加强市场秩序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力度。即行政执法的功能和

力度比原来还要强得多。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对趋利功

能的鼓励和释放，社会矛盾增加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让

位于你争我夺的竞争型经济；温文尔雅的道德型社会让位于

“笑贫不笑娼”的功利型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在某种程

度上激化了。 二 监管失职的问题，“政府失灵”的现象，在

有些领域确实存在。简单地回顾一下，我国近年的监管失职



问题已经涉及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域。个别地方的黑社会滋生

，体现了基层政权和治安监控机构的失职；阜阳奶粉事件体

现了工商监管的失职；矿难频发体现了企业管理、资源管理

、劳务管理、股权管理上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建筑业、重点

项目工程中的全局性商业贿赂现象，体现了招投标管理、价

格管理、金融管理中的长期问题；垄断性产业和公共事业普

遍的霸王条款和暴利现象、房地产业中的种种隐患，体现了

权力运作、土地管理、规划管理、宏观市场调控、消费者权

益保护、税收管理中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长期低迷，体现了

国家宏观金融管理、现代企业制度监督、企业家诚信中的问

题；中石油松花江事件、重庆天然气事件、四川沱江污染事

件体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管理和谐发展的问题；教育乱

收费、国企乱开支、公证员造假、大学出骗子、教授偷成果

、全国牙防组织推荐虚假宣传产品、认证机构搞金钱认证、

演艺圈搞拉票贿赂评选、医院搞回扣和天价收费。这一系列

现象，体现了社会转型期我们的政府管理职能并没有完全到

位，留有很多的空白和不当。政府职能中确实存在监管失控

和监管不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有

力的。监管处罚的面加大了，处罚的层次提高了，处罚的性

质加重了。省部级干部被追究已经习以为常，引不起社会的

任何震动。追究的方式，已经从党纪、行政处分、发展到追

究法律责任，直到判最高刑罚。 但即使这样，重大不良事件

的势头仍然难以遏制。三 社会活力的增加需要一个能够强有

力的进行控制的政府。 “监管失职”事件其实在过去也存在

，并不是这几年突然多了起来。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其实很

简单：一是信息社会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模式，原先



可能被保密几十年的事件，现在是很难真正封锁保密了；不

断曝光的结果，给人的印象自然是事件不断。二是中央政府

改变了执政模式，提倡亲民政治，政府推行公共行政观念，

社会重大事件必须及时让人民知道；不但推行信息公开化还

进行处罚公开化。三是高效政府、责任政府的观念已经在我

国政治生活中逐步确立，对官员的追究方式已经不是限于党

内处理、行政处分，而是直接引进引咎辞职和追究法律责任

的方式。“罚”不上答复也已经变成谁有责任都不能免责。

如此一来，官员失职被追究的事件同监管失职事件一样，都

被经常性地公诸媒体，给人印象自然会觉得“现在的官越来

越难当了”。 四 现在的问题是，监管失职的法律责任模式，

我们并没有一套严格的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操作规则。我们

可以从现在大量行政宏观失职责任的追究案件中总结出这种

现象来。 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追究责任必须查明责

任人的行为同后果的因果关系，要责权利结合，罚当其过、

罚当其罪。在所有问责的关键问题上，必须要把违法失职人

的行为和事件后果结合起来。这种行为，包括不作为和作为

两种。不作为，是指其有法定的或者本事件中特定的职责，

而没有尽职地去行使。作为，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

法，反而去行动或者放任行动。在监管失职的责任中，以不

作为的责任居多。 在判定不作为的行政责任时，有几个基本

的判断点是必须关注的：一是职责的法定性。即：将被追究

的这个官员，有没有依据法律和行政岗位职责应当履行的该

方面的职责；如果他没有这个法定的责任义务，在他的范围

内天塌下来，也没有他的什么事；二是责任的直接性。即相

对于该事件后果，直接责任人是谁，最接近事件原因的责任



岗位人是谁；间接责任人是谁；三是行为和后果的因果性。

损害的结果和他的不作为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发生

的事件是天灾人祸和他人的原因，即使是他的责任范围，也

不该不分清红皂白追究他。 但我们现在的责任模式，是按照

“守土有责”的“领导责任”来追究。不管你这个领导有没

有直接分管这个工作、不管你下面有没有直接的主管人、不

管这个事件同你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要是你的地盘出

了事，就要追究你。有的地方甚至用事件大小来衡量责任主

体，死几个人追究到镇长、死多少人追到副县长县长，死多

少人必须追究到市长省长，完全不是按照法律的构成要件分

析判断。其处理的模式，主要是“引咎辞职”。这导致了有

的处分并不公平；由于没有落实到真正的责任人，因此处罚

服众的效果也很差；由于处理不公平，其稳定性和效力也很

差，被查处官员重新启用、易地而官的很多，反过来处罚效

果更加难以服众。 五 处罚不得株连，是行政法和刑法上的一

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 封建法制采取对臣民的“吓阻功能

”，法制残暴而专横，因此一人犯罪全家遭殃、一人犯罪满

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明朝方孝儒因为不服皇室争权得罪新

皇帝，全家九族加上学生门徒一族共十族800多人被一起诛杀

。连他在南京的从不出门的小女儿和从不来往的在浙江宁海

的远房同宗都被杀光。近代国民政府时期、伪满政权时期，

也沿用封建法制搞株连，对社会进行严密控制，进行“保甲

连座制”。1933年，伪满政权制订《暂行保甲法十八条》，

规定县公署下设保，保下设甲，甲下设牌，保、甲长由“住

民选举”，实行保甲制“十户连座法”，一人犯禁，株连十

户。各居民户之间成立“连座”让各户互相保证、互相监督



，一家有事株连十家。 现代法制扬弃这种专横残暴的法制原

则，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国家法制绝不株连无辜。一人做事

一人当，谁进行的行为自己必须负责，任何其他没有共谋和

共同行为者一律不得无辜被追究。对其本人，也要罚当其罪

，不可故意出入人罪。这一法制原则已经被世界上所有法制

完备的国家的法律所接受。 但是，我国的行政法是继承中华

官制最为紧密的法律部门。特别是我们一些官员，按中华法

统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是根深蒂固的。有意无意间，在我们

的行政法制渊源上，还是采用着我国历史传统中的一些做法

。不分原因因果的“一票否决制”、“责任承包制”、计划

生育中“连带责任制”、官员责任中的“事件后果制”，都

带有浓重的株连和连座的意识，不强调直接责任和事件因果

关系。我们好多行政官员和党务干部， 并不明白这已经是世

界法律潮流中摈弃的东西。现代行政法观念不能允许这样的

法律责任方式，但我们有意无意间一直在用。 六 不能搞株连

、不能搞抽象的“领导责任追究”，我们的监管失职问责的

法律责任制度如何去完善？其实，真正按现代法律制度，完

全可以严格规范地追究责任人的过错。 首先，是要明确岗位

职责。有权者有责。无责者无权。所有在发号司令的人，必

须对自己的号令后果负责，而不能要别人代其受过。不是他

的意图和指向，甚至是反对和尽了防范责任的，即使是他的

法定职责，不论后果有多严重，也不能追究。对于赋予他可

能有严重后果责任的岗位，必须给他真正能够起作用的实权

。以防止他因为无权行为但又在事件发生后代人受过。 其次

，所有的处分必须要分析责任人同事件的关联点和因果关系

。不以事件后果来确定责任人的级别。有的高层领导同事件



本身根本没有监督检查的义务和责任，甚至从来不知道有这

个企业，突然一天说爆炸了要为此承担责任了，这是很荒唐

的。追究到哪一级，只能看同这一事件本身有没有直接的关

联性和因果性。而不能看后果有多严重事件有多大。没有直

接责任、根本没有义务在事件中起事先防范作用的人，绝对

不能被不分清红皂白地追究。 第三，所有事件必须成立客观

中立的调查委员会，查明真相，分清责任人。一个重大事件

发生了，这个县长、市长、部长，是组织查处人、还是应当

辞职人，这个标准是很难把握的。是不能以权力来确定的。

这样会让忠诚老实有职业良心的人经常成为牺牲品，而精于

权术、敷衍塞责的人则可以明哲保身嫁祸于人。以权力高低

来确定鉴定的权威性也是错误的。鉴定调查是中介性行为和

专业性行为，并不是级别高的就是对的。以权力高低确定鉴

定和认定的效力，是不科学的。有时会被操纵，逃过了真正

的责任人，而误伤了无辜。鉴定进程和结果应当公开，向社

会宣布。这样处分就有了群众基础，才会服众，才有公信力

。 第四，处罚要真抓实办，不搞形式。轻易不追究人，一追

究绝不搞明降暗用、易地为官。“引咎辞职”不是糊弄老百

姓，而是真正的处分。在重大事件中引咎辞职的人，在国家

政务员队伍中应当永不录用或限期不录用。舆论公布、社会

监督。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在处分时则要强调准确得当，罚

当其过，绝不能误伤无辜。 第五、纳入国家法律体制内进行

处理。我国《刑法》已经有明确的“渎职罪”罪名。如重大

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消防责任事故罪、过失爆炸罪、过失决水罪、重大飞行事故

罪、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环境



监管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

失职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等犯罪。通过司法

程序的侦查、控辩、审判，往往能够使责任完全查明，法律

的关联性完全构成，使处罚服众而有效。 建立科学有效的查

究监管失职的法律机制，对于一个树立执政为民理念的负责

任的政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的探讨和研究，而不能按习惯观念办事。 （陈有西，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主任、高级律师、兼职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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